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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須予披露之交易

收購上海浦東新區之一幅土地

董事欣然宣佈，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八日，本集團透過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上海合生，成

功以土地出讓價投得該土地之土地使用權，並與浦東土地管理局訂立土地出讓合同。

基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之相關百分比率，該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 (2)條構成

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之交易。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土地出

讓合同條款乃根據公平基準按正常商業條款協定，實屬公平合理，且該交易符合本公司

及股東整體利益。

A. 該交易

1. 背景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八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上海合生透過上海交易中心舉

辦且 以 浦 東 土 地 管 理 局 作 為 賣方 之 公 開 招 標 程 序 ， 成 功 以 土地 出 讓 價 人 民 幣

1,451,110,000元投得該土地之土地使用權，並與浦東土地管理局就該土地訂立土地

出讓合同。

該土地位於中國上海浦東新區三林集鎮西北端，佔地面積約為 40,900.9平方米，准

予作為住宅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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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出讓合同之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零年九月八日

訂約方： (i) 上海合生；及

(ii) 浦東土地管理局。就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得悉及

相信，浦東土地管理局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

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將獲得之

權利：
該土地之土地使用權

期限： 該土地之土地使用權之出讓期限乃自交付該土地之實物擁有權當日

起計，為期七十年。

土地出讓價： 土 地 出 讓 價 乃 於 公 開 招 標 程 序 後 釐 定 。 土 地 出 讓 價 人 民 幣

1,451,110,000元將以兩期分期付款支付：

(a)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或之前，支付金額人民幣 290,222,000
元作為按金及土地出讓價之部分款項；及

(b) 於簽訂土地出讓合同後之三十個工作天內，支付餘額人民幣

1,160,888,000元。

土地出讓價將由本集團之內部資源撥付。

3. 進行該交易之理由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多個城市（包括廣州、北京、上海及天津）從事物業發展及物業

投資。該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

浦東土地管理局為負責中國上海浦東新區城鎮規劃及土地管理等事宜之政府單位。

該土地位於中國上海浦東新區三林集鎮西北端，鄰近盧浦大橋之引橋及上海世界博

覽會園區。該土地之東部計劃建造一個綠化地帶及水道景區，而於完成後，將進一

步豐富該土地之地貌及風景。該土地交通方便，鄰近上海地鐵、打浦路隧道及盧浦

大橋，而鄰近之交通運輸網絡及生活設施亦廣泛及發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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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相信，該土地具良好發展潛力，而收購該土地將豐富本集團於該區之土地儲

備，以及為本集團帶來發展機會及商業利益。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
土地出讓合同條款乃根據公平基準按正常商業條款協定，實屬公平合理，且該交易

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4. 須予披露之交易

基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條計算之相關百分比率，該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 (2)
條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之交易。

B . 董事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朱孟依（主席）、項斌、歐偉建、薛虎、趙明豐及廖若清；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頌熹、黃承基及陳龍清。

C. 本公佈所用之詞彙

「本公司」 指 合生創展集團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該土地」 指 位於中國上海浦東新區三林鎮三林集鎮A14 -1地塊之一幅

土地，佔地面積約為40,900.9平方米

「土地出讓合同」 指 上海合生與浦東土地管理局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

八日之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土地出讓價」 指 人民幣1,451,110,000元，即根據土地出讓合同就該土地應付

之土地使用權出讓之價格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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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浦東土地管理局」 指 上海市浦東新區規劃和土地管理局

「人民幣」 指 人民幣

「上海交易中心」 指 上海市房地產交易中心

「上海合生」 指 上海合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
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該交易」 指 土地出讓合同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朱孟依

香港，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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